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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教學沉溺在含糊中（小三分數） 
 

黃宇詩 

引言 
香港的小學課程由三年級開始引入分數的概念。不知什麼原因，小學

的分數教學總喜歡與圖形連上密切的關係。「圖中着色部分佔全圖的幾分之

幾？」可算是小三分數教材中必然出現的題型。對小三學生而言，這問句

原本並無什麼錯誤，當中的字眼甚至是簡潔清晰。可是，學生的知識多寡

會影響着他們對習題的理解。現今的學生經常出現超前學習的情況，教師

對學生的要求亦隨之而改變。但這個不全面的改變卻令分數的教學出現了

不少問題。 

探討之先，我們必須清楚理解分數的定義。我們說：把某量平均分成

b 份，其中的一份的 a 倍便是整體 b 分之 a（寫作
b
a

）。當中的「量」可以

是物體的數量，可以是一個長度，也可以是面積、體積、幣值等等；平均

分中的「平均」則包含了完全相同的意思。下面是現時小三分數教學及教

材中，三個常見的問題：  

一）用語表達不清晰 
當學生的知識愈發增加，考慮的「量」可能性便增多。所以，教師教

學及擬題時應清楚指明考慮的「量」是什麼，以適切地評估學生對概念的

理解。以下例子說明了考慮不同的量會如何影響問題的解。 

（例 1）小明有 2 元硬幣 3 個，1 元硬幣 6 個，共 12 元。問以下那個（些）

硬幣組合是小明的硬幣的 3
1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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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量 答案 解釋 

考慮硬幣的幣值 A 或 B 
因為 12 元的 3

1
是 4 元，那麼組成 4 元

的硬幣組合才可以是正確的解。 

只考慮硬幣的個數 B 或 C 因為 9 個硬幣的 3
1

是 3 個。 

考慮整個硬幣本身 
（視 1 元和 2 元硬幣

為不同的物件） 
只有 B 

因為把小明有的硬幣平均分成三份，即

分成完全相同的三份，那麼其中的一份

便是 1 個 2 元硬幣和 2 個 1 元硬幣。 

由於學生對問題會有不同的理解，教師擬題時應務求盡量清晰，避免

錯誤評估學生能力。例如期望答題者考慮硬幣的幣值時，問題應修正為「哪

個（些）硬幣組合是小明的硬幣幣值的 3
1

？」。香港貨幣是小一的課題，學

生擁有相關的知識後很容易把知識混合，教師應讓學生明白：若題目未有

指明分數中考慮的量時，答題者應該把要求與分數對應的東西視作不同的

物件，然後按數量等分處理。如此，上題的答案只有 B。 

（例 2）下面圖形的着色部分佔全圖的分數與其左方的分數相符嗎？ 

4
1

   3
1

 
 圖一 圖二 

按照以上的論述，因題目未有指明分數考慮的量，我們必須把圖形分

成完全相同的等份後，才能以分數表示。上面二圖均不是等分圖形，因此，

我們不能直接斷定圖形的着色部分佔全圖的分數是否與給定的分數相符。

若你認為以上兩個分數皆與圖像相配合時，應重新檢視你考慮的是否圖形

的面積。與上例同理，若是考慮面積，那麼題目改為「圖形的着色部分面

積佔全圖面積的分數與給定的分數相符嗎？」會較為恰當。教師擬題時必

須清楚列明考慮的量是什麼，不要為了減省題目字數，讓學生在似是而非

的學習環境中建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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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教學要求未有清晰定位 
「面積」乃屬於四年級的課題，若三年級的分數教學真的必須與圖形

緊密地連繫着，教師也應完全地將面積的概念避而不談。因此，與圖形有

關的三年級分數習題只應包括那些已分成全等圖形的圖像，全等圖形的個

數也必須能被分母（均分的份數）數值整除。只有這樣，教學時才能把面

積的概念完全忽略。以（例 2）為例，若非考慮圖形的面積，我們可嘗試

把原本的圖形加線均分割成一些全等圖形，然後以 
分割後的全等圖形數量作為分數中考慮的量。右圖 
是圖一其中一個分割成全等圖形的方法。只要把這 
16 個小三角形平均分成 4 份，取其中一份（其中一份 
的一倍），即 4 個小三角形，便能得知圖像的四分之一是 4 個小三角形，從

而確定分數與圖像相符。至於圖二，由於我們難以把圖形加線分割成一些

全等的圖形，故未能檢定分數與圖像是否相符。 

縱使以上加線分割的方法可把面積的概念完全避而不談，但值得注意

的是「圖形分割」也屬於四年級的課題。故這些需要加線完成的習題本不

應出現於三年級的教學中。可是，坊間不少教材（甚至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對三年級學生均有圖形分割方面的要求。在一些分數的習題中，

他們期望學生遇到未被均分的圖形時，會先嘗試把圖像加線均分，然後按

圖均分後的圖形列出分數。以下有兩個例子： 

（例 3）用分數表示着色部分佔全圖的多少。 

     
（取自長河小學活用數學訓練營 3 下 25 頁 題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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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用鉛筆把下圖的四分之一塗上陰影。 

 
（取自 0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小學三年級數學科 分卷一 題 10） 

既然全港性系統評估對學生有如此的要求，教師們只好在教學上稍微

作出調適，在三年級的教學中也加入可藉均分成全等圖形來找出相應分數

的習題。但對於這些需要加線均分的習題，我們是否也應該就分割的難度

加上清晰的指標，以免難度過高而阻礙了分數的教與學呢？以上述全港性

系統評估問題（例 4）為例，由於問題未有提及考慮面積的四分之一，加

上三年級學生未有面積的概念，故學生必須把圖形先分割 
為全等的圖形，再以分物的形式找出答案。而最簡單 
的分割方法如左圖示，相信僅是這個分割的步驟，已 
把不少三年級學生難倒了。圖形分割是四年級的課程， 
這道小三的試題是否真的能夠檢視學生對分數的掌握，真值得商榷。 

現時坊間有很多專為全港性系統評估而設的練習本，當中有不少超出

學生能力的習題。這或會阻礙學生的學習，教師應對題目有所選擇取捨或

適當地作出修改，以清晰教學重點。 

三）問題質素低、有礙評估學生能力 
一道好的問題，應能從學生的作答準確反映出學生的能力。意思是：

概念有錯誤或不清晰的學生並不應在答題中得到正確的答案。以下有兩個

擬題質素低的習題例子，提醒教師擬題時可多加注意的地方。 

（例 5）用分數表示着色部分佔全圖的幾分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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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目期望學生先把未被均分的圖形加線分割至均分 
圖形（如右圖示），然後再按照着色的全等三角形數目佔 
所有全等三角形數目的比例找出相應的分數。可是，縱使 
學生不知道分數包含了「均分」的含義，僅因為圖中着色 

部分佔四份的其中一份，亦可寫出 4
1

，而得出正確答案。那麼，我們便不

能從學生的作答了解學生對分數的掌握是否清晰。若擬題者在設計問題時

能更仔細考慮到每個細節，把問題稍作修改，便能取得更佳的果效。 

右圖是其中一個例 5 的修訂方法。修訂後的圖像着色 

部分佔全圖的 12
5

。這一方面解決了學生以上述錯誤的方法 

得出正確答案的問題，令習題更準確地評估學生能力。 
另一方面避開了分數化簡的問題，減低學生產生混亂的機會。 

（例 6）用鉛筆把下圖的三分之二塗上陰影。 

 
（取自 08 年 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分卷二 題 9） 

與上例同理，問題期望學生把圖中的 2 個正方形加上對角線，令圖形

變成 6 個全等三角形，然後把 6 個三角形均分成 3 份，把其中一份的 2 倍

（即 4 個三角形）塗上陰影。可是，縱使學生未了解分數中包含了「均分」

的含義，也有機會單單根據分子的 2，把圖形的兩個正方形塗上陰影，最

後以錯誤的方法得出正確的答案。因此，若學生未有在圖中加線把圖形平

均分割，卻把 2 個正方形塗上陰影時，我們便難以判別學生的分數概念是

否正確。那麼，我們說：這類問題的效度存疑，因為它不一定能有效評估

學生對概念的掌握。既然問題在於學生未有展示加線均分的步驟，而列出

正確答案，我們或可考慮在題目中要求學生必須展示出加線的步驟來解決

現有問題。但是，這樣卻提醒了學生需要先把圖形平均分割，令問題失去

了原有的評估效用。 

在考試導向的香港，全港性系統評估對整個小學教學的實施有着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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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性。從上述例子可見，他們期望學生遇到未被均分的圖像時，應設

法加線均分，然後找出分數。應注意的是，對於某類問題的選擇，卻容易

因此而出現數理謬誤。 

（例 7）下列各圖中，哪個圖的陰影部分佔全圖的 8
3

？ 

 
（取自 08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小學三年級數學科 分卷四 題 8） 

根據評卷準則，以上問題的正確答案只有 B。以上四個選擇中，所有

選擇都不是均分圖形，意思是學生要得出正確答案，他們必須先嘗試把圖

形加線分割至均分圖形，然後才能判別圖中着色部分是否佔全圖的 8
3

。既

然題目要求學生遇到未被均分的圖形時，要嘗試以加線分割的方法去找出

分數，那麼擬題者便應小心確保其他的選擇經無限細分後，仍不可能是正

確答案，以免答案出現不確定性。我們若以面積的概念協助思考，不難發

現答案 A 及答案 C 被無限細分後，着色部分是有機會佔全圖的 8
3

 的。那

麼，我們便不能判別它們是否正確答案。雖然問題字眼用「哪個圖…」，這

表示了答案只有一個，而選擇 B 亦無疑是較容易判斷它為正確答案的一

個。可是，若學生無法證實其他選擇是否正確，而只能選擇較佳而不是唯

一的答案，這問題便有待改善了。如若學生選用了排他法去協助選答，他

們更會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呢！ 

作為教師，評估試題的質素是我們無法控制的；課本對數學概念的演

繹是我們無法改變的；但如何教導學生去建構概念卻在我們的掌控之內。

唯有教師們一同認真對待每個課堂，不再讓教學沉溺在含糊當中，才有機

會將香港的數學教育發展至另一個新領域，一個有質素、有地位的領域。

但願各位教師都能為數學教育的未來付出一分力，令小學數學教學變得更

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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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馮振業博士提供意見，謹此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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